
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「專題製作」課程實施要點 

104.4.22.103 學年度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8.9.25.108 學年度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1.3.30.110 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5.6.10.114 學年度第四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實施目的及宗旨： 

為培養學生獨立思考及解決問題能力，奠定中文專業探究基礎，並結合理論與實務，深

化語文應用能力，特訂定中國語文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要點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依據及實施對象： 

 （一）依據本系學程規劃表之規定，「專題製作」為必修課程，亦為總結性評量課程，凡

本系學生均應在畢業前修習「專題製作」（一）及（二）共 2學分。 

（二）凡外系學生修習本系學程，均得免修「專題製作」。 

三、開課及選課方式： 

（一）「專題製作（一）」於第三學年第二學期及第四學年第一學期開課（學生任擇一學期 

選課），「專題製作（二）」於第四學年第二學期開課。擬提前畢業學生，得申請提 

前修習。 

（二）「專題製作（一）」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或本校相關專長教師開設，並擔任指導教 

授；「專題製作（二）」則由當學期班級導師擔任指導教授，並視需要邀請相關專長 

教師協助開課。 

（三）「專題製作（一）」之選課，學生得自行分組（一至四人為一組），依專題類型需 

要，徵求本系或本校相關專長教師擔任指導教授；未於期限內主動徵求者，則由 

本系統一安排。所有學生均應依學校規定辦理選課作業。 

（四）每位教師每學期所指導之學生以一至四人為原則，並依本校「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規 

定」計入授課鐘點，每學期至多以抵減 1 小時為限。 

四、專題製作課程內容方向及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專題製作（一）： 

1.內容方向：以「中國語文」或「民間文學」為範疇，類型包括論文寫作、文藝創 

作、書藝創作、劇本編寫、編輯採訪、田野調查、活動企劃、企業實習等。由教 

師指導學生在一學期的課程中，透過討論與實作，完成與中國語文或民間文學領 

域相關主題或活動的專題製作成果。 

        2.實施方式： 

(1)採一對一或小組討論方式進行。 

(2)師生共同擬訂進度表，並依據進度執行。 

(3)學生成果發表。（此項得依指導教授要求而定） 

(4)學生繳交成果報告或期末心得報告。 

    3.凡參與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，即視同通過「專題製作（一）」之課程學分， 

惟仍應依規定辦理選課作業。 

4.凡參與企業實習者，應取得實習單位所核發實習證明文件，並於實習結束後一個 

月內繳交實習成果報告，經指導教授認可，方可通過專題製作（一）之學分。 



  （二）專題製作（二）： 

        1.內容方向：指導教授（導師或相關專長教師）與全體修課學生共同討論展演主題 

及形式，規畫進度，組織團隊，分配任務，並於大四第二學期畢業之前完成專題 

製作展演。 

2.實施方式： 

     (1)靜態成果展：將專題製作（一）之成果彙整，以書面作品、資料檔案或影音 

檔案之形式，舉辦靜態成果展。 

          (2)動態展演或主題策展：以語文、文化傳播或內容創作為主軸，得採實體展  

演、線上展演、直播發表、數位平台發布或混合方式公開呈現；若屬於數位 

方式發表，應於系所指定平台公開展示，必要時得辦理成果發表會，以作為

評量依據。 

             動態展演：包括戲劇公演、語文才藝表演、相聲、話劇、詩詞吟唱等。 

主題策展：得以個人或團隊方式規劃主題展覽，透過文本、影像、聲音、互

動式體驗或數位媒介呈現專題製作成果與創作內容，包括專題報導、數位敘

事作品、影音創作、紀錄片、AI 輔助人文創作成果展示等。 

3.專題製作（一）為參與企業實習者，應協助本系辦理實習成果發表暨說明會；專 

  題製作（一）成果屬於學術論文或田野調查性質者，得另辦理「研究學習成果發 

  表會」或「學術論文發表會」。凡以上參與辦理實習成果發表暨說明會、研究學 

  習成果發表會或學術論文發表會者，即視同完成動態展演，得免另參與專題製作 

 （二）動態展演之節目。 

4.本課程各項成果檔案及相關照片，應於展演結束後彙整繳交系辦存查。本課程數

位成果得經學生授權後，上傳至本系指定之數位平台，以供教學、研究、招生及

推廣之用。 

五、成績評量： 
「專題製作」課程之學期成績，原則依以下項目評定：課堂出席、小組會談及討論佔 

50%，成果發表、成果報告或期末心得報告佔 50%，惟任課教師有特別要求者，得另 
行設定評量標準。成績採通過（S）、不通過(Ｕ)方式評定，不通過者須重修，及格始

得畢業。 

六、本要點適用於 115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，114 學年度及以前入學之學生，得選擇適用原 

   「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題製作課程實施要點」（111.3.30.通過版）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